
1© 2025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近年新興數位商品交易日益普及，數位科技應用推陳
出新，個人於網路（例如社群媒體、影音平臺及線上
媒體，下稱平臺）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例如影音、
圖文等，下稱表演勞務）等行為日漸盛行，為使是類
個人（下稱網紅）之課稅作業有所遵循，財政部前於
本（114）年9月10日訂定發布《個人經常性於網路
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課徵營業稅作業規範》（下稱網
紅課徵營業稅規範）明定應辦理稅籍登記及報繳營業
稅準據；另於本（ 12）月 23日以台財稅字第
11404615670號令訂定發布《個人於網路發表創作或
分享資訊課徵綜合所得稅作業規範》（下稱本規範，
內容請詳行政院公報），針對免辦理稅籍登記課徵營
業稅之個人網紅取得收入，應如何課徵綜合所得稅加
以規範，以完備網紅稅制指引，茲整理本規範重點並
解析課稅邏輯如下：

一. 本規範之適用

網紅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
業稅法）、《個人經常性於網路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
課徵營業稅作業規範》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應辦理稅
籍登記課徵營業稅者，不適用本規範。

二. 重要名詞定義

由於平臺、網紅以及觀眾是否為境內將影響境內境外
之貢獻度計算及納稅義務，因此加以定義如下：

（一）境內平臺：指在我國境內設有固定營業場
所之平臺。

（二）「境內」網紅，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網
紅：

1. 在我國境內有住所或居所。

2. 所使用電腦設備或行動裝置之安裝地在
我國境內。

3. 所使用行動裝置連結之手機號碼，其國
碼為我國代碼（886）。

4. 依有關之資訊可判斷為我國境內之自然
人，例如帳單地址、銀行帳戶資訊、使
用設備或裝置之網路位址（IP位址）、
裝置之用戶識別碼（SIM卡）。

（三）境內觀眾，指於平臺觀看網紅發表創作或
分享資訊（以下簡稱表演勞務），或向平
臺購買相關付費服務（例如付費訂閱，以
下簡稱付費電子勞務），且符合下列各目
規定之一之觀眾：

1. 在我國境內設有固定場所之事業、機
關、團體、組織。

2. 符合前款各目規定情形之一之個人。

三. 我國來源收入認定原則

（一）收入性質

網紅將表演勞務上傳平臺，授權平臺利用
其上傳內容播放廣告或提供付費電子勞
務，自平臺取得分潤性質勞務收入（包括
平臺廣告分潤、付費訂閱分潤、直播收益
分成、觀眾打賞或其他類似收入，以下簡
稱網紅收入），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
2類之執行業務收入（表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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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認定

網紅將表演勞務上傳平臺並傳遞至觀眾觀
看始完成勞務提供，其自平臺取得之網紅
收入，應依下列規定認定其提供該勞務之
交易流程與我國之經濟關聯性，及我國境
內交易流程對全部交易流程總利潤貢獻程
度（以下簡稱境內利潤貢獻程度），並計
算我國來源網紅收入：

1. 境內網紅將表演勞務上傳境內平臺提供
予境內或境外觀眾觀看，或上傳境外平
臺提供予境內觀眾觀看，境內利潤貢獻
程度為100%。

2. 境內網紅將表演勞務上傳境外平臺提供
予境外觀眾觀看；境外網紅將表演勞務
上傳境內平臺提供予境內或境外觀眾觀
看，或上傳境外平臺提供予境內觀眾觀
看，境內利潤貢獻程度為50%。

3. 彙總如下表，其中貢獻度50%的情形，
如能提示明確劃分我國境內及境外交易
流程對全部交易流程總利潤相對貢獻程
度之證明文件者，得向稽徵機關申請核
實認定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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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
提供者

所在地 境內利潤
貢獻度平臺 觀眾

境內網紅

境內 不區分境內境外 100%

境外
境內 100%

境外 50%

境外網紅

境內
境內 50%

境外 50%

境外
境內 50%

境外 非中華民國來源

2. 網紅收入−我國來源網紅收入=非我國
來源收入

非我國來源網紅收入−相關成本費用=
非我國來源所得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申報及計算基本稅額

（二）成本費用之計算

1. 提示帳簿文據核實認定成本費用者

1) 我國來源網紅所得額=我國來源網
紅收入−成本及費用×境內利潤貢
獻程度

2) 非我國來源網紅所得額=（網紅收
入−我國來源網紅收入）−成本及
費用×（1−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2. 無法提示帳簿文據者依財政部核定行業
務者費用標準核計成本費用（113年度
表演人為45%）

1) 我國來源網紅所得額=我國來源網
紅收入×（1−費用標準）

2) 非我國來源網紅所得額=（網紅收
入−我國來源網紅收入）×（1−費
用標準）

3. 稽徵機關查得實際所得額高於依前二目
規定計算之所得額者，依查得資料核
定。

（三）網紅非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1. 自境內平臺或依營業稅法第28條之1規
定辦理稅籍登記之境外平臺取得我國來
源網紅收入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
時依規定扣繳稅款。

2. 自前目以外之平臺取得網紅收入者，應
按本規範第四點第二款規定計算我國來
源網紅收入，依所得稅法第72條第2項
及第73條第1項規定自行或委託代理人
負責代理申報納稅。

五. 扣繳義務

境內平臺及辦理稅籍登記之境外平臺，給付我國來源
網紅收入予個人網紅，該等平臺為所得稅法規定之扣
繳義務人，自115年1月1日起應依規定扣繳稅款、申
報及填發扣（免）繳憑單。

四. 所得計算及完稅規定

（一）網紅為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1. 網紅收入×貢獻度=我國來源網紅收入

我國來源網紅收入−相關成本費用=我
國來源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結算
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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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財政部近期陸續公布網紅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之
相關釋令，正式宣告網紅數位經濟課稅制度已邁入制
度化規範。境內網紅在我國設有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具備營業牌號或僱用人員協助處理銷售事宜，或透過
網路銷售，其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現行銷售
貨物為新臺幣10萬元，銷售勞務為5萬元），依網紅
課徵營業稅規範應辦理稅籍登記，除了需開立發票報
繳營業稅外，其所得稅之課徵應依據營利事業方式辦
理；至於免辦理稅籍登記課徵營業稅之個人網紅取得
收入，其綜合所得稅之核課則須依照本規範規定辦
理。針對本規範有以下幾點觀察及提醒：

一. 以貢獻度認屬我國來源網紅收入節省徵納成
本

本規範延續網紅課徵營業稅規範之精神，即個人網紅
提供表演勞務透過平臺接收並傳遞予觀眾觀看始完成
勞務提供，個人網紅表演勞務交易流程任一階段如與
我國產生經濟關聯性，其自平臺取得收入涉屬我國來
源收入，除境內網紅將表演勞上傳境內平台，由境內
或境外觀眾使用；及上傳境外平台由境內觀眾使用等
情況，其境內貢獻度為100%外；其餘交易流程倘涉
及跨境活動，得採簡易方式以50%認定我國境內利潤
貢獻程度，計算屬我國來源網紅收入部分，於減除相
關成本費用後計算課稅所得，為簡便之徵納方式。

二. 適用本規範之網紅收入為執行業務所得

若無須依網紅課徵營業稅規範辦理稅籍登記之網紅，
應依本規範認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2類之執行業
務所得（表演人），因此若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
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可依財政部
核定行業務者費用標準核計成本費用（113年度表演
人為45%）。惟稽徵機關查得實際所得高於試算所得

者，依查得資料核定。

三. 外國平台業者之稅負或協力義務增加

為完備本規範之扣繳端法令，財政部另以114年12月
23日台財稅字第11404615672號令規範，自115年1
月1日起，依營業稅法第28條之1規定辦理稅籍登記之
營業人（包括外國平臺業者及外國非平臺電子勞務業
者），為所得稅法第89條規定之扣繳義務人；外國平
臺業者依網紅課徵營業稅規範銷售廣告播放勞務予境
外廣告主，觀看廣告者為境內免付費觀眾，屬在我國
境內銷售勞務，外國平臺業者取得之收入為我國來源
收入，應併同其他我國來源收入（含其他銷售電子勞
務之我國來源收入）依所得稅法第73條及同法施行細
則第60條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四. 網紅應課徵稅賦之時點非自規範發布日起算

網紅課徵營業稅規範及本規範均為自發布日施行，惟
為免網紅及平臺業者不諳相關課稅及扣繳規定，財政
部訂有於115年6月30日前為輔導期間（114年12月23
日台財稅字第11404615671號及114年9月10日台財
稅字第11404590641號令），逾此期間將依營業稅
法、所得稅法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等規定處罰。此外
應注意網紅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之規範係基於既有之
稅法課稅原則，說明網紅、平臺、廣告主與觀眾四方
連結之新興交易態樣所涉營業稅及所得稅相關課稅規
定，因此於規範發布前，網紅自平臺取得分潤性質勞
務收入及平臺自廣告主或付費觀眾取得勞務收入，雖
可免罰，但仍可能涉有營業稅及所得稅課徵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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